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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有偿与新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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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新闻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一种带有新含义的“有偿新闻”频频出现——一些

媒体通过花钱获取独家新闻采访垄断权，这种竞争手段在体育新闻采访中显得尤其突出。事实

上，随着体育新闻竞争的日趋激烈，在国际上付费采访已经相当普遍。尤其是世界杯之类的体

育新闻采访，买断某某“明星”球员的采访权是经常有的事情。我国话语系统中的“有偿新

闻”也许从今后应该理解到两层意思：有偿新闻不仅是指一些企事业单位为了自身形象的新闻

报道宣传而给记者或编辑一些“贿赂”，同时也是一些新闻媒体为了得到某些“独家专访”而

付给被采访单位及个人的“报酬”，它是当今新闻竞争日趋激烈的产物，是新闻竞争手段的一

种异化，迎合的是“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但这两种意义上的新闻有偿，都有悖于新闻

的发展规律，有悖于新闻伦理规范，在业界和学界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鉴定思想。 

   

  新闻产生于大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产生于人们相互交流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媒介产品。

人类产生的最早纸质媒体上载有的新闻即是一些船舶停靠岸时间信息，后来慢慢就有一些满足

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商品交换信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娱乐信息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

闻确实是有偿的，而且随着新闻竞争的完全市场化，媒体为鼓励大众向其提供独家新闻，媒体

也往往会向其提供新闻信息和线索的热心受众付费。 

    同时，新闻也代表着人们的某种索求，新闻的追求就是社会大众的追求，载有新闻的媒体

被要求作公共信息的运载渠道，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便利与必需”，同时通过广告、报纸本

身价格等方式补偿新闻的有偿，故付费采访对于媒体来说也可是市场交换行为。但长远来看，

则不利于媒体的有序竞争，而具体到采访对象，则要根据其是否是公众人物，所披露的信息是

公共资源还是个人隐私。 

    国家足球运动员在世界杯等比赛期间，代表国家利益，他们所占有的与比赛有关的信息属

于公共资源，他们有义务向公众进行无偿披露。比如，在美国其《信息自由法案》和《阳光普

照法案》中，都规定公务人员必须保证对社会媒体的“普惠”原则，也就是说拥有公众权利和

资源的人，必须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1]。同时媒体的发展必须是靠正当竞争手段来展开有

序竞争。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和人们对新闻规律的探索，专家学者业界同仁们更是早就提出了

新闻专业主义之说——新闻的追求就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并以客观性原则为基石[2]；

同时新闻与广告公开，采编与经营分开，让新闻的追求与媒体的追求分别融合于媒体的综合经

营。故新闻的追求与新闻单位的追求，新闻价值的实现与媒体公器作用的实现在实践和理论上

都有严格的区分，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新闻的追求、新闻的有偿、新闻单位的追求这三者之间

的关系。  

  新闻的追求有别于新闻单位的社会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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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新闻专业主义的说法，新闻的追求就是传播真实、真相和真理，新闻的本质要求是新闻

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通过付费采访得到新闻，实现某些媒体对新闻的追求，这在新闻的有序

竞争和新闻的伦理方面应该是被否定的，因为它极为可能让公众知情权遭到破坏，自由选择的

权利被剥夺。同时载有新闻的媒体或者说加工制作新闻的新闻单位的追求也不一定与新闻的追

求相吻合。在商业社会，媒体集团或是新闻单位更多是作为一个企业而存在的，它追求的目的

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本质违背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角色定位）。所

以，新闻的追求与媒体的追求毕竟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新闻的追求与新闻单位的社会索求

是一点都不能混合。 

   

  新闻的传播有其自然规律，新闻单位的生存也必然有其自然规律。新闻的追求是人们对新

闻传播发展规律认识的结论，而新闻单位的生存也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新闻的追求代表了公众

的追求，公众的追求必然要求新闻单位也要能够实现公众对新闻的追求，比如新闻单位对新闻

的追求必须是真实、客观、及时等。所以新闻的制作传播如果是按照新闻本质要求来进行，那

么其新闻价值和传播的意义便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新闻单位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也会自

然而然的好起来，其社会索求的目标也会在媒体的壮大中得到较好的实现。所以说如果媒体的

赢利要借助新闻的有偿来实现，应该说这是一个颠倒本末的逻辑理解。  

  新闻的有偿有别于新闻单位的经济追求  

  在商业社会，产生于人们需求的新闻媒介产品，不可能不带有商品属性，所以，很多学者

认为，媒介产品——新闻是商品，媒体单位是商业集团，它的社会行为都是企业活动，其经营

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赢利。同时，他们也认为新闻的产生按需求说是为了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

求，解决公众的知情权问题，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服务于公众的同时，新闻的追求也带

有商品的经济目的。当今新闻的娱乐化和庸俗化是现实中新闻追求的一种自然反应，迎合的是

受众，嫁接的是商业利益。从这一层面来理解新闻的有偿也许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需要宣传的

单位付费给媒体做新闻报道宣传，媒体为了得到独家新闻而付费给采访单位或是个人，这些都

是商品交换原则。但新闻这一精神产品传播的特有规律性使得新闻的有偿不是体现在新闻的付

费上，而是体现在新闻单位的经济追求上，而且其经济索求必须是借助于其他渠道和其他的媒

介产品，新闻单位的经济追求在现阶段所能体现的就是发行量和广告费的收益。故新闻单位的

经济追求有别于新闻的有偿，依靠于新闻的有偿来实现其经济目的媒体肯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

大众媒介，依靠做付费新闻专题来谋取经济目标的媒体行为肯定也是一种自掘坟墓的慢性自杀

行为。 

   

  媒介产品的商品交换实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经济实现。新闻是精神产品，是载于媒体之

上而又满足大众需要的信息产品，但正如新闻的传播必须借助媒介、新闻价值的实现必须传播

于大众一样，新闻的商业实现也必须依赖于新闻单位的经营，所以正确的理解就是新闻的追求

本质上还是人类精神上的需求，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还是传播真实、真相和真理，而新闻的商

品属性的实现是新闻单位的功用，它的载体是“经营”新闻的媒体集团或者传媒公司。所以在

区分开新闻的有偿与媒体的经济索求之外，我们又必须找到两者的结合点，在新闻发展规律认

识的基础上，澄清事实，认识到正确意义上的新闻“有偿”与新闻追求两者融合统一于媒体的

综合经营。  

  新闻的有偿和新闻的追求分开融合于媒体经营  

  新闻的追求是新闻的本质属性，是新闻发展规律使然。有偿新闻的出现是新闻伦理失范的

一种异化产品，而付费采访实现的有偿独家新闻，虽然是迎合受众，但同样也是新闻伦理失范

的一种表象，都不符合新闻发展规律和公众的长远利益。现阶段，新闻界出现的以新闻单位来

做有偿新闻的另一种现象——专题专刊做付费新闻传播，更是一种以集体（媒体）代替个人

（记者编辑）的异化行为，利用的是受众的受传心理（接受新闻及对未知新闻传播的一种天然

心理活动），“出卖”的都是受众利益，是一种短视自杀行为。而新闻与广告分离、采编与经

 



营分开，把新闻的追求与新闻“有偿”（经济效应的追求）的实现融合于媒体的综合经营才是

真真的求本之策。媒体经营的成功依赖于其新闻追求的实现，而新闻的追求必须付出一定的成

本，但新闻的“有偿”不能依托于记者编辑的自我创收，也不能依托于新闻的变相广告，它的

“有偿”必须是借助于媒体的综合经营，现阶段最主要的就是广告的创收。但广告的创收反过

来又紧紧依托于媒体的新闻，所以说新闻追求的实现与媒体的经济索求统一于媒体这个平台，

都统一于媒体的综合经营，而且媒体经营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媒体所载新闻的追求及其新闻经济

价值的实现。好的媒体、好的经营平台，其新闻的追求必然能够最好地按照新闻发展规律来实

现，而实现了新闻的追求，满足了公众对新闻的需要，新闻的价值又可在公众传播中得到认

可，并实现其所得的经济利益，表现形式就是发行上升，广告上涨。所以新闻与广告分离、采

编与经营分开，同时又把四者统一于媒体的综合经营乃是媒体长远发展所在，也是规律使然。 

   

  注释： 

  [1]：刘江，《媒体该不该买新闻——喻国明教授谈看法》，《新闻与写作》，2003年第1

期。 

  [2]郭镇之：《舆论监督、客观性与新闻专业主义》，传媒学术网（www.mediachina.com) 

  （第一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其他作者单位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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